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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从 12 纲看命题趋势 

一、 大纲总体变化概述 

2012 司法考试大纲民事诉讼法部分变化不大，新增了 4 个考点，修改了 3 个考点，没有删除考点。

4 个新增考点是第 4 章第四节反诉这个部分中，反诉的条件下新增了反诉与本诉之间存在牵连关系；

第七章第一节民事证据概述中新增了民事证据的证明力；第十九章第三节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中新增

了公示催告程序的终结；第二十九章第一节涉外仲裁的概念中新增了子考点涉外仲裁的概念。3 个修

改的考点为第七章第四节证据保全中将证据保全的方法修改为证据保全的措施；第八章第四节证明程

序中将举证时限的概念、司法解释对举证时限的规定、举证时限的适用修改为一个大的考点举证时限，

在其之下又包含了三个小考点，即举证时限的概念、举证时限的确定和“新证据”界定；同时将该节

中证据交换的概念和证据交换的期间和时间修改为一个大的考点，即证据交换。 

二、12 年命题趋势分析 

从近年来民事诉讼法的考察情况来看，民事诉讼法注重细节，并进一步加强理论部分的考察。而

2012 年民事诉讼法考试大纲正体现这两大趋势，细化重要程序的细节问题，比如细化反诉的条件，要

求考生对于本诉与反诉之间的牵连关系有所掌握；增加了民事证据的证明力这个考点。民事诉讼法的

考题难度相对于 2011 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占分值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调整，总体分值还是维持

在 65 分左右。 

三、备考 12 司考方法与技巧 

1、把握大纲新增考点和变化考点。司法考试大纲的变化代表了司法考试命题的趋势，重点掌握

新增考点和变化考点，有利于提高考试成绩。 

2、主要精力重点掌握重要知识点。“重者恒重，轻者恒轻”是司法考试不变的规律，民事诉讼

法与仲裁法的考查一直集中在重要知识点的考查上，包括管辖、当事人、普通程序、证据、审判监督

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仲裁程序（侧重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不同之处）等。巩固强化对

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是在司法考试中取得优秀的成绩的基本保障。 

3、准确记忆法条，融会贯通运用。民事诉讼法和仲裁制度的考查基本上是在考查法律法规和司

法解释的内容，因此必须熟悉并记忆法条内容。近些年来的司法考试注重对知识点的综合考查，要求

考生在熟记法条的基础上可以融会贯通，学会真正运用。 

12 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 

■ 2012 年新增考点 

章名 节名 新增考点 

诉 反诉  反诉与本诉之间存在牵连关系 

民事证据 民事证据概述  民事证据的证明力 

公示催告程序 
公示催告案件的

审理 
 公示催告程序的终结 

涉外仲裁 涉外仲裁的概念  涉外仲裁的概念 

2012 年修改考点 

章名 节名 
修改考点 

10 大纲 11 大纲 

民事证据 证据保全  证据保全的方法  证据保全的措施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 证明程序  举证时限的概念   举证时限（举证时限的概念 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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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对举证

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的适用 

时限的确定 “新证据”的界定） 

 证据交换的概念 

证据交换的期间

和时间 

 证据交换 

新增考点精讲 

考点一、反诉的条件 

（一）须由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 

反诉与本诉当事人统同一性的特征决定了只有本诉的被告才能够向本诉的原告提出反诉。如果不

是本诉的被告，如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无权提出反诉。 

（二）须在本诉进行中提出 

本诉进行中是指法院受理本诉后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法院尚未受理本诉，诉讼程序尚未开始，反

诉无从提起。法庭辩论已经终结，再受理反诉不但无法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而且会造成诉讼的迟延。 

（三）须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出，且受诉法院对反诉有管辖权 

反诉是在本诉进行中提起的，并且要利用本诉的诉讼程序一并进行审理，因此反诉只能向受理本

诉的法院提出。管辖权是法院对特定诉讼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故受诉法院须对反诉具有管辖权。 

（四）须与本诉适用同一诉讼程序 

反诉须与本诉适用同一种诉讼程序，方能利用本诉的诉讼程序合并审理。如果本诉应适用简易程

序而反诉应适用普通程序，则难以将两诉合并，反诉也就没有意义了。 

（五）须反诉与本诉之间存在牵连关系 

设置反诉制度的目的既然在于利用同一诉讼程序解决相关联的两个民事纠纷，以达到节约时间和

费用、防止裁判相抵触，那么，反诉的诉讼标的与本诉的诉讼标的须有牵连，才能够实现上述目的。

所谓存在牵连关系，是指两者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联系。法律上的牵连包括两者源于同一法律关系

和两者源于相关联的法律关系：前者如原告提出请求交付买卖标的物的反诉，被告则提出请求支付价

款或者请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反诉；后者如原告基于所有权请求被告交付所占有的动产，被告则反

诉请求法院确认他对该动产享有的质权。反诉与本诉存在牵连关系，才有合并审理的必要，才能够达

到通过反诉抵消或吞并本诉诉讼请求的目的。 

考点二、民事证据的证明力 

民事证据的证明力，又称证据力，是指民事证据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力。例如，某证人的证言

被认定是真实的，那么，该证人证言就具有证明力；某文书被认定是真实的，其所反映的内容也是真

实的，该文书也就具有证明力。在司法实务中，某一民事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是法官根据证据的判

断标准判断的结果。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确定是证据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上，各类民事证据

制度的命名与证明力的确定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等

都说明了这一点。 

考点三、“新证据”的界定 

“新证据”的界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新的证据可以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可以在举证时限届满

后，开庭中随时提出。民事诉讼法在两个条文中提到了“新证据”，即第 125 条和第 179 条。第 125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第 179 条第 1 款第 1 项中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

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因此，必须对“新证据”加以明确，否则举证时限制度就失

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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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 125 条中提到的所谓“新证据”可分别从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两个阶段来看。一审

程序中的“新证据”又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其二，当

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 

如何理解第一种情形中的所谓“新发现的证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认为，新发现的证

据应当包括这样几种情形：其一，举证时限届满后，才知道该证据的所在；其二，虽然知道作为证据

载体的材料的所在，并持有该证据材料，但并没有意识到其作为证明相关诉讼请求、主张的证据价值

所在。“发现”本身就是当事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也许这样的理解有些宽泛，但举证时限制度

基本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当事人的故意迟延，而不是使公正成为效率的牺牲品，因此不宜过于严格地理

解所谓新发现的证据。应当注意，民事诉讼法第 179 条规定的“新证据”不包括这里所指的第二种情

形。因为再审案件已经是经过审理的案件，就不存在开庭审理后，当事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某证据载体

作为证据的价值。而且再审属于一种特殊程序，如果宽泛地来理解所谓“新证据”就极易导致判决的

不稳定性。 

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

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这里的“新

发现的证据”应该与上述同解。 

民事诉讼法第 179 条规定的所谓“新证据”包括：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

现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原

审庭审结束后新出现或新形成的证据；或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但再审申请人因客观原因无法

知道或无法取得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

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

这里“新发现的证据”，也不应当包括上述第二种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效规定的通知》关于

新的证据的认定问题作了补充，人民法院对于“新的证据”，应当依照《证据规定》第 41—44条的规

定，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1）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或者《证据规定》第 41 条、第 44 条规定的期

限内已经客观存在；（2）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证据，是否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 

考点四、公示催告程序的终结 

人民法院在公示催告期间，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一）申请人在公示催告前撤回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申请人在公示催告期间撤回申请的，

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二）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或在申报权利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人

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三）在申报权利期间没有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权利被驳回，而申请人在 1 个月的法定期间内

未申请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的，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五、涉外仲裁的概念 

涉外仲裁是指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将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

审理并作出裁决的制度。 

涉外仲裁与国内仲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解决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一种方

式。这种纠纷的特点是具有涉外因素，因而这类纠纷案件属于涉外纠纷案件。 

我国仲裁法对何谓涉外仲裁未作明确规定，只是在该法第七章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中明确了“涉

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

第 178 条和《民诉意见》第 304 条的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

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

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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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

案件，均为涉外民事案件。因此，涉外仲裁是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具有涉外因素的纠纷案件的一种方式。 

在仲裁实践中，中国仲裁机构对涉及我国香港、澳门或台湾地区法人或自然人之间，或者其同外

国法人或自然人之间产生于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中的仲裁案件，比照涉外仲裁案件处

理。 

 

 

     

     

 


